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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494        证券简称：首航直升         主办券商：华福证券 

 

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

向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规定

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航直升”或“公司”）董事会编制

了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年 12月 2日出具了《关于北京首航直升

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8833 号）。2016

年 12月 15日，公司披露了《定向发行股票挂牌转让公告》，发行现金认购部分

实际为 297,164.00万元。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剩余 1,707.36万元，其中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1,707.36万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元） 募集资金余额

（元） 

北 京 银 行

绿 港 国 际

中心支行 

01090360500120105506800 2,301,640,000.00 17,055,579.90 

20000018527700012062812 0.00 0.00 

工 商 银 行

北 京 天 竺

支行 

0200090119200170478 670,000,000.00 0 

盛 京 银 行

营 口 市 府

支行 

0550300102000009881 0.00 18,008.67 

合计 — 2,971,640,000.00 17,073,588.5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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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本次募集资金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分别是北京银行绿港国际中

心支行开设的人民币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01090360500120105506800 和

20000018527700012062812账号，工商银行北京天竺支行开设的人民币募集资金

监管账户 0200090119200170478账号，以及盛京银行营口市府支行开设的人民币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0550300102000009881账号。亦与主办券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及商业银行北京银行绿港国际中心支行、工商银行北京天竺支行和盛京银行

营口市府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同时，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已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问题解答

（三）》的规定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规范对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已使用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24,150.34

万元，扣除与发行相关费用后，其中股权投资 87,522.99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

常流动资金 30,626.92万元、用于贷款还款 5,576.43万元。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一、募集资金总额 297,164.00 

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3,031.70 

三、已使用募集资金 125,488.34 

其中：与发行相关费用 1,762.00 

股权投资 87,522.99 

贷款还款 5,576.43 

      补充流动资金 30,626.92 

四、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184，707.36 

 

盛京银行自行扣划资金 183,00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7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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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飞机租金 5，580，000.00 

员工成本 7，800，000.00 

手续费 815.66 

利息 -174，974.82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一）2017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 2017年 10月 27日召开 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募集资金中的 5,000万元，置

换公司前期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的宁波东海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

5,000万元。 

（二）2019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并于 2019年 5月 21日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 

（三）2020年 9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0年 10月 19日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募集资金

中的 190,847.97 万元及后续收到利息（如有）全部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日常经营。 

（四）其他剩余募集资金用途不变。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2018年至 2020年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为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被盛京银行自行划走 183,000.00万元募集资金。 

（二）2022 年 1 月，公司向法院起诉盛京银行，请求判令与盛京银行签署

的《银行承兑质押合同》等所有案涉质押合同自始无效，同时，请求判令返还本

金及利息 197,000.00万元。 

（三）2023 年 1 月，公司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2）琼 96民初 49号，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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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告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

府支行签署的《银行承兑质押合同》以及《盛京银行借款质押合同》等案涉质押

合同无效； 

2.被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府支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返还 91,500.00 万元并向原告支付

20%利息（利息以 91,500.00 万元为基数，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计至付清之日

止，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3.驳回原告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90.40万元，由原告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16.66万元，由被告盛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府支行负担 473.74万元。 

（四）2023 年 4 月，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府支行不服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琼 96民初 49号民事判决，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

关规定，首航直升历史曾使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募集资金进行违规担保，被盛

京银行自行扣划。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存在问题已在前述“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披露。除此情况外，2023 年 1 月至 6 月公司不存在新增的募集资金

使用违规情形，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

进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七、备查文件目录 

无。 

 

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31日 


